金門縣國民教育階段學生申請自行在家教育作業要點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九十三年二月十九日府教學字第○九三○○○七二七八號函公布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一、依據： 

    (一) 教育基本法第八條：國民教育階段內，家長負有輔導子女之責任，並得為其子女之最佳福祉，依法律選擇接受教育之方式、內容及參與學校教育事務之權利。

    (二) 教育基本法第十三條：政府及民間得視需要進行教育實驗。

    (三) 國民教育法第四條第四項：為保障學生之學習權，國民教育階段得辦理非學校類型之實驗教育。

二、目的：為因應二十一世紀追求教育多元化、民主化之方向，並充份保障學生學習權及父母教育選擇權。
三、自行教育定義：本要點中之自行教育係指學生未在公私立國民中小學就學，由其家長或監護人提出該生教育計劃，進行全時在家教育者。
四、實施對象：設籍於本縣國民教育階段之學齡兒童。

五、申請方式：以個案方式由家長或監護人自覓合作學校或向學區內學校提出申請（如附表及相關資料）。

六、申請日期：第一學期：每年七月一日至七月三十一日止；第二學期：每年一月二日至一月二十日止。

七、審查程序：

    (一) 審查日期：每年八月及一月下旬。

(二) 審查方式：

1.合作學校先進行第一階段初審，並將初審意見與相關申請資料送交教育局複審。

2.教育局組成專案委員會或小組進行第二階段複審。

    (三) 審查內容：在家自行教育計畫書與相關資料。

    (四) 審查結果：每學期開學前完成並函復。

八、教學評量方式及原則：
   （一）除在家教育教學計畫中所訂之評量方式外，學生應參加學校舉辦之定期考查。

(二) 國中階段學生如申請在家自行教育，因未能取得藝能科與綜合表現成績者，以參加學科基本能力測驗為原則，俾取得升學資格。

九、教育銜接方式及原則：

（一）學生宜每週至少返校乙次參加團體學習課程（如音樂、美勞、體育等課程），或於教學計畫中設計適當之群育課程予以施教。

（二）申請人若認為學生適應不良，得隨時終止在家教育教學計畫返校就讀。

（三）若於教學計畫進行中發生足以危害學生權益之事實，在家教育審議小組得要求改善或終止在家自行教育。

（四）學生得參與校內及校際各項比賽及活動（如科學展覽、學區及中小學聯合運動會、音樂比賽等）。

十、教育經費：

 　 (一) 所需經費由家長自行負擔並繳交代辦費包括班級費及家長會費等項（學生團體平安保險費依政府補助情形繳交）。

  (二) 合作學校得安排自行教育學生與在校生共同使用學校設備與設施。

十一、輔導與評鑑：

     (一) 教育局應聘請學者專家會同學校教育人員不定時前往訪視輔導，評估學生身心發展狀況及自行在家教育成效，並作成完整紀錄。

     (二) 申請人對於學生之各項資料（如定期考查成績、輔導資料、身心發展資料）應妥善保存。

     (三) 評鑑結果：申請人對於學生五育德、智、體、群、美健全發展應負完全之責任，並提供學生良好之教育環境，如經教育局評估辦理成效良好者，得繼續辦理在家自行教育；如辦理成效不佳或有妨害學生發展與成長之事實者，學生應依強迫入學條例強迫入學，立即回校接受學校教育，不得以任何理由延遲。

十二、自行教育學生家長得參加合作學校家長會及各項相關活動。

十三、其他注意事項：

(1)  如對審查結果有異議者，得於接獲通知後一個月內向教育局提出申覆，由教育局提交本縣教育審議委員會辦理複審，惟申覆以一次為限。

    (二) 申請自行教育學童仍需在學期開始時至合作學校辦理報到（註冊）並與指定之相關人員面談。

（三）為便於訪視輔導之進行，申請試辦之家長及學童應實際居住本市，如經查訪非實際居住本縣，教育局得立即終止該生學籍或終止在家自行教育。

十四、本要點不適用以台商子女身份來金就讀學生，如有未盡事宜，悉依照其他相關規定辦理。

十五、本試辦要點經縣長核定後公布實施，修正亦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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